大渡口府办发〔2007〕61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家庭宴席和集体用餐

卫生管理的紧急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7月中旬以来，我市遭受连续暴雨灾害，受灾严重。暴雨灾害发生后，近日又出现高温天气，是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事件的高峰期。8月2日中午，建胜镇新建村一村民举办了约100余人参加的生日宴席，晚上12点左右有28人发生腹泻、呕吐现象，经诊断，为副溶血弧菌引起的食物性中毒，目前所有中毒人员已被及时救治，未发生人员伤亡。为预防由于大型集体用餐及农村家宴所引发的肠道传染病及食物中毒事件，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家庭宴席和集体用餐卫生管理的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各街镇、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切实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充分认识做好饮食卫生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把此项工作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高度重视，狠抓落实，确保一方平安。

二、严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食品卫生安全监管部门、各街镇和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市卫生局制定的《重庆市农村家庭宴席卫生管理办法》、《重庆市集体用餐卫生管理办法》和《重庆市送餐业卫生管理办法》（见附件）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加强信息沟通，密切配合，共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各环节的监管，加大日常检查和执法力度，对出现的问题要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对在饮食卫生安全监管工作中不力及违法、违规的单位和各人，区政府将坚决查处，严格追究有关责任。

三、严格农村家庭宴席和集体用餐备案登记制度。城区举办100人以上的宴席，必须提前24 小时向区卫生监督所申报；农村举办100人以上的家宴，必须提前24 小时报当地镇政府备案，备案内容为就餐时间、就餐人数、场地卫生条件、菜品清单、厨师健康状况等，镇人民政府应做好登记；在肠道传染病流行时期或食物中毒频繁发生时期，供应100人以上集体用餐的生产经营者或组织集体用餐的单位和个人，应提前24小时向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四、严禁餐饮业加工“二梭菜”。所谓“二梭菜”，即一些酒楼在承包宴席中将中午吃剩的菜品，到晚上时再拿出加工后供客人食用。区卫生局、区卫生监督所和餐饮业要加强《食品卫生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提高市民对“二梭菜”危害的认识；各餐饮单位要严禁加工制作“二梭菜”，区卫生局和区卫生监督所要加强对餐饮业订制的各种宴席是否使用“二梭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指出和纠正；餐饮业、宾馆、酒楼应积极配合区卫生局和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对订制宴席的客户要积极宣传，并对提出使用“二梭菜”的客户要进行细心解释和劝说，对坚持使用“二梭菜”的客户，可谢绝签定合同；区卫生局和区卫生监督所在贯彻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将情况上报区政府、区食品安全协调小组和市卫生局。
五、严格信息报送制度。饮食卫生安全突发事故发生后，事故涉及的单位必须立即向区卫生局和当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报告；区卫生局和当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要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和现场调查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将调查情况报告区政府办公室、区信访办（区政府值班室）、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和有关部门单位；区信访办（区政府值班室）接报后要按有关规定上报市政府值班室，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有关规定和程序上报市级有关部门。要严肃信息发布纪律，未经区政府同意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信息。
六、加强宣传和应急处理。有关部门要利用各种渠道，宣传饮食卫生安全知识，对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故地区要及时处置，防止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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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市农村家庭宴席卫生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证农村家庭宴席的食品卫生安全，预防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患的发生，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农村家庭宴席系农村家庭聚餐制作的各种宴席。
第三条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家庭宴席的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制定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农村家庭宴席的食用安全。
第四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开展辖区农村较大规模家庭宴席的备案、检查与管理工作，切实加强对农村家庭宴席的备案管理。
第五条  乡镇医疗卫生单位应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做好农村家宴的食品卫生工作，开展食品卫生知识宣传并对农村家庭宴席制作进行卫生技术指导。
第六条  制作农村家庭宴席时要具备基本卫生条件。加工过程中应做到生熟分开，菜品煮熟烧透，餐具清洗消毒；不得采购加工腐败变质、生虫长霉、有毒有害、病死毒死、超过保质期及不新鲜的食品和原料。
第七条  对就餐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农村宴席实行提前24小时备案制度。举办者将就就餐时间、就餐人数、场地卫生条件、菜品清单、厨师健康状况等情况向乡镇人民政府备案，由乡正政府登记。
第八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并做好食物中毒抢救、调查的预案工作，严格执行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第九条  一旦发生农村家庭宴席食物中毒，举办者应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就诊，报告当地乡镇政府及卫生医疗单位并保护好现场。
第十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附件2：

重庆市集体用餐卫生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消费者集体用餐的管理，保证饮食卫生安全，预防食物中毒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集体用餐系指集中供应一定数量的集体消费者用餐而制作的膳食和食品。
用餐包括学生集体用餐、家庭集体用餐、机关团体集体用餐、企事业单位集体用餐等。
第三条  凡供应集体用餐的生产经营者或组织集体用餐的单位和个人均适用于本办法。
集体用餐的生产经营者系指供应集体用餐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包括餐饮业、集体食堂、快餐制作业、军队对社会经营的集体用餐等。
第四条  重庆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辖区内集体用餐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集体用餐的生产经营者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企业或本部门的卫生管理工作。
组织集体用餐的单位或个人负责组织供应中的卫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  集体用餐生产经营者应依法向本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申办卫生许可证，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者不得生产经营集体用餐。
第六条  集体用餐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内外环境、卫生设施、工艺流程、生产用水、个人卫生、食品用工用具以及贮存、消毒、运输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八条有关规定。
第七条  集体用餐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卫生管理制度，设立专兼职食品卫生检查员，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八条  集体用餐的生产经营人员必须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九条  集体用餐必须采用新鲜洁净的食品原料制作，严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九条规定禁用的食品原料制作集体用餐。食品、包装材料或容器必须符合卫生标准。以糕点食品为主的集体用餐必须有独立包装。
第十条  集体用餐生产经营者必须对每天制作的集体用餐食品实行24小时留样制度。
第十一条  在肠道传染病流行时期或食物中毒频繁发生时期，供应100人以上集体用餐的生产经营者或组织集体用餐的单位和个人，应提前24小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发生食物中毒时，集体用餐生产经营者或分发单位，应及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积极采取控制措施。
第十三条  分发集体用餐食品的人员每年须进行体检。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的人员，不得进行集体用餐的分装、发放工作。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有关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附件3：

重庆市送餐业卫生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等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送餐业，系指制作膳食后，直接运送至用餐者食用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第三条  凡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送餐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送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送餐生产经营活动。
第五条  送餐业的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
第六条  送餐业生产加工面积与日单班最大允许生产量（份）必须符合规定要求，不得超量生产。
第七条  送餐生产经营者生产加工用房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库房、粗加工间、主副食烹饪间、分装间、洗刷消毒间、更衣室及其他附属用房。各部分用房面积应与生产加工能力相适应，各主要生产加工间防蝇、防尘、防鼠、盥洗、垃圾处理等基本卫生设施齐全。
第八条  制作并分装后向用餐者运送膳食的，分装间面积不得小于生产加工总面积的10%。
第九条  制作后采用专用食品容器运送到用餐者再行分装的，洗刷消毒间面积不得小于生产加工总面积的15%，并设有专用食品容器洗刷消毒池，洗刷消毒池不少于3个。
第十条  生产加工面积小于200平方米的送餐企业，其粗加工间面积不得小于30平方米，主副食烹饪间面积不得小于30平方米，库房面积不得小于40平方米。
第十一条  分装间应设有空气净化装置，室内空气中落下菌小于30个/平皿，并应设有二次更衣、洗手、消毒及干手设施。
第十二条  采购的粮食、肉类、动植物油及调味品等大宗类食品必须实行索证（产品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检验报告等）和出入库登记（建立台帐）制度。
第十三条  烹饪加工应严格做到生熟分开；食品容器、工用具、储藏设施（冰箱、冰柜等）应有明显的生熟标识，不能交叉使用。
第十四条  各类食品应彻底加热煮（烧、蒸）熟，防止里生外熟，蔬菜加工应作到先洗后切。
第十五条  不得生产、加工、销售冷荤、凉菜类食品（咸菜，酱腌菜除外），剩菜剩饭不得再次使用。
第十六条  膳食应放置在具有保温性能的专用食品容器内运输，运输过程应防止污染，食品经烹调后送至用餐者的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3小时内的储存温度应大于70℃。
第十七条  送餐所用餐具和食品容器上应标有标签，注明生产单位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生产日期和进食时限（如：请在某时某分前食用）。
第十八条  对于没有固定分餐场所，无洗手设施和废弃物收集容器的用餐者，送餐企业应采取制作并分装后向用餐者运送膳食。
第十九条  采用制作后用专用食品容器运送膳食到用餐者再行分装的，分餐人员须经健康体检取得健康证，分餐时应穿戴整洁工作服、工作帽。
第二十条  送餐运输工具应专用，每次送餐前必须进行清洗消毒，严禁运输有毒、有害和有异味的物品。
第二十一条  送餐所用食品容器、工用具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无破损，并做到用前彻底清洗消毒。
第二十二条  送餐业提供的一次性餐具，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要求和环保要求，并经有效的清洗消毒，禁止使用污秽不洁或破损的餐具。
第二十三条  送餐生产经营者应建立岗位卫生责任制和卫生检查制度，设置专（兼）职食品卫生检查人员，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日单班产量大于5000人份的企业应建立食品检验室。
第二十四条  从事送餐业的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后方可参加工作。
第二十五条  操作人员操作时必须穿戴整洁工作服（帽），做到工作前、便后洗手；分装间工作人员操作前应彻底进行二次更衣、洗手、消毒、干手，并配戴一次性或消毒手套和口罩。
第二十六条  制作完毕的各种食品出厂（送餐）前，必须经企业食品卫生管理人员检查后方可出厂，并应作好检查记录和送餐记录。
第二十七条  每班生产的各种食品均需冷藏条件下留样48小时（每个品种至少250克），以备复检待查。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相关规定查处。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城市农村家庭宴席登记表


报告者姓名：            住址：                 电话：              

家宴时间：                    家宴制作场地：                       

就餐人数：     拟办桌数：      拟办餐次数：（1餐、2餐、3餐）    

厨师来源：（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外请厨师）      

厨师健康状况：                                                     

主要菜品（凉菜、卤菜必须注明）：                                    

主要食品原料及来源：                                              

有无海鲜：    ，有无病/毒死畜禽肉：     ，有无野生菌：           

选择加工制作场地卫生条件和卫生设施：

1、使用水源：（自来水、井水、河（塘）水、其它）                 

2、卫生设施：（冷藏设施、凉卤菜防蝇防尘设施、洗碗设施）                        

3、生熟分开：（刀墩、食品容器、冰箱）                             

4、餐具消毒方法：（消毒柜、煮沸消毒、药物消毒、其它、未消毒）     

5、家里有无贮存或使用下列有毒有害物品：

  （毒鼠强、氟乙酰胺、氟乙酸钠、磷化锌、磷化铝、亚硝酸盐、剧毒农药、其它等）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备注：表中空格必须填写，括号内选择项打（√）

城市农村家庭宴席制作卫生要求

告  知  书


为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患的发生，根据《重庆市农村家庭宴席管理办法》规定，对农村家庭宴席举办者提出如下卫生要求，请予以遵守：

1、家宴加工场地和食品贮存地应远离禽畜圈卷舍、开放式厕所、垃圾堆、沼气池及其它污染源。

2、加工场地要保持良好的清洁卫生。

3、家宴制作者应身体健康，保持良好个人卫生，洗手后加工熟食品；有传染病和近期有腹泻胃肠道病状者不得进行食品加工；向外聘请的厨师应持有健康体检合格证明。

4、不能使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有毒有害、病死毒死禽畜肉鱼类，以及超过保持期及不新鲜的食品和原料；不能采摘信用野生菌；不能使用发芽土豆及霉变玉米面。

5、采购的肉类、水产品及其半成品等若不能及时加工处理，应进行冷藏保存。

6、加工能力过程必须做到生熟分开，菜品煮熟烧透，凉菜卤菜色泽正常、无臭味及其它异味；不能用硝盐（亚硝酸盐）卤制菜品。

7、餐饮具必须经过洗清、消毒后方可使用。

8、剩菜剩饭必须煮熟烧透，有异味及不良色泽不得食用。

9、就餐后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良反应，举办者应及将病人送医院就诊，报告当地乡镇政府及卫生医疗单位并保护好现场，等待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注：区卫生监督所电话：68833273

主题词：卫生  食品  防疫  管理  通知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区纪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年8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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